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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名称：株洲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单位负责人：李余粮

	年末职工人数：185    人
（人员编制：224 人）
	年末资产总额：3178.16万元；
负债总额：26.85万元

	年度预算收支情况

	1.年初预算资金5449.7万元。
2.单位年度总收入5449.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5395.7万元，其他收入0 万元（占比10%以上需列出具体项目和金额）。
3.单位年度总支出5449.7万元，其中：项目支出1613万元，基本支出3836.7万元，人员支出3782.7万元，公用经费支出1667万元，比上年增减    %，三公经费111.78万元，比上年减少9.53 %，公车购置和维护费84.14万元，公务接待费27.64万元，出国经费0万元。
4.单位基建维修支出       万元（需列出具体项目和金额
）。

	年度支出情况分析说明（重点说明贯彻落实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降低一般运行经费、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的成绩、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本年收入52586116.77元,其中:财政拨款50200932.16元，占总收入的95.46%，其他收入2385184.61元，占总收入的4.54%。本年支出共50405017.97元,其中:工资福利16883742.75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1160588.29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0567557.63元，其他资本性支出1793129.3元。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本年“三公经费”公共预算拨款支出为：1117779.79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41381.79元，公务接待费276398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上年“三公经费”公共预算拨款支出为： 1235655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953981元，公务接待费为281674元。本年比上年减少117875.21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下降112599.21元，，本年未购置新车。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党委政府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及本部门发展规划实施情况，描述年度内单位使用财政资金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一）坚持高位推动，监管体系日趋完善
1.监管体制更加健全。按照省政府统一部署，率先在全省将县（市）局更名为“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突出了食品药品监管的首要地位。强化市食药安委职能建设，新增市检察院、市编办、市民政局为成员单位；市食药安委办新增2名正科级稽查专员职数，增设了应急管理科。成立了市检察院驻市食药监局联络室，进一步强化了行刑衔接。
2.顶层设计更加科学。在监管体制改革基本完成的基础上，着眼大局长远，起草《关于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实施办法》、《株洲市“十三五”食品药品安全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并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出台，全面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目标、总体要求、重大任务和保障措施。
3.保障措施更加有力。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对县市区党委政府绩效考核，权重为2%；首次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对成员单位绩效考核，权重达3%。市本级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财政预算5395.7万元，同比增长20%；追加食品安全工作、农贸市场快检体系建设、药检所提质改造等专项经费1450万元。
（二）坚持创新驱动，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1.创新日常监管。启动“智慧食药监”建设，开发了移动监管平台，市区划分为130个网格，和市城管局一起聘请了170名信息员。在全省率先出台《株洲市医疗机构药品使用质量管理规定（试行）》，规范医疗机构药械质量安全管理。在全省率先推行药品零售企业“多证合一”，近500家企业直接受益，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十大“首届管理创新奖”之一，获得国务院督查组的高度肯定。实施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工程，推行小餐饮管理信息公开化、场所设施标示化、硬件条件规范化、人员服装统一化等“四化”管理，提升餐饮行业软硬件水平。
2.完善检测体系。实施了市食药检所二期提质工程；市区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全部建成食品快检室；购买第三方快检服务，全年完成监督抽检1660批次、快检11万批次，基本形成形成以市检验所为主、第三方为辅的专业权威检测，基层和快检车的快检筛查，以及重点场所快检自查的“三位一体”检验检测体系。
3.深化示范创建。积极筹备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醴陵、炎陵先后成功申报第一批、第二批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指导天元超市成功申报省级“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在市区评选4条食品安全示范街、63家“文明餐桌行动示范单位（店）”，通过示范带动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三）坚持精准发动，综合治理富有成效
1.突出风险防控。强化风险排查，获证食品生产企业全部完成风险分级等级评定，其中A级79家、B级155家、C级80家、D 级9家，并建立风险隐患突出问题和监管措施清单，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强化监督抽检，成立了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秘书处，出台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制度》，完成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4287批次，检出不合格食品118批次，交办不合格问题食品核查处置205件次；完成药品监督抽检518批次，检出不合格品57批次，抽检完成率、信息公开率、系统填报处置率均达到100%。强化风险监测，上报药械不良反应报告7220份，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强化应急管理，与长沙、郴州共同承办了国家示范性Ⅱ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举办了应急管理业务培训班，68名从事一线应急管理的工作人员参训；妥善应对“龙口粉丝可燃烧”、“肉松是棉花”、“大米、紫菜是塑料”等舆情。
2.突出从严整治。根据省局部署要求，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一清零两提高”、“双百行动”、“护老行动”、“护苗行动”、“秋风行动”、“清网行动”、豆制品、工地食堂、诊所等专项整治，共检查市场主体2.7万余家次，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7300多个，城区悬证率达98%以上；督促补办健康证9100多个，发放监督公示牌2100多块；责令整改4148家，取缔经营户（摊贩）760户；收回药品零售企业GSP认证证书7张，直接注销3家；查处违法案件1099件，涉案货值2800万元，罚款金额630余万，移送司法机关案件16件，查办重大案件12件，公安厅督办2件。
3.助推产业发展。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指导药品零售企业电子处方试点工作（微问诊），引导企业投资建成豆制品集中生产加工基地，促成国药控股收购湖南宁康医药公司，帮扶瑞邦等3家药品生产企业入编湖南省医疗器械“十三五”规划，新增和变更个改企“四上”企业19家，完成“个改企” 10家，提升食品药品产业供给质量和发展水平。
（四）坚持联手互动，共治合力显著增强
1.广泛宣传教育。开辟了株洲日报、晚报“食药安全”专栏；举行了“食药安全，伴你健康成长”主题绘画比赛、食品药品检验检测开放日和“你关注、我行动”食品安全“双十”征集等活动，吸引了110余万人次参加；组织拍摄《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和《保健食品消费安全温馨提示》宣传片；开展了“12331”主题日、食品安全宣传周、“安全用药月”、野生有毒蘑菇中毒“宣传月”等宣传活动，举行讲座1000余场次，培训8900余人次，发放宣传册10万余份，推送科普常识780余条；受理来电来访2940件，同比增长8.93%，办结率100%。
2.落实企业主责。举办培训班10期培训1000余人次，集中约谈学校食堂、食药企业负责人800余人次，以宣传教育引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协会作用，号召企业签订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大力推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以行业自律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将食品诚信体系纳入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举行了“株洲食品药品安全十大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公布4批62家企业诚信等级，依法公示处罚、抽检、检查信息761期6950条，以信息公开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3.引导全民参与。健全12331投诉举报平台，完善投诉举报管理制度，推行有奖举报制度，安排有奖举报专项资金50万元，兑现举报奖励58起。全年共受理来电来访2940件，办结市长热线转交办函277件，办结率100%，食品药品安全群防群治格局逐步形成。


	审核意见
	归口管理科室意见：（盖章）
	绩效管理科意见：（盖章）




